
B38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4月16日 星期三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2025-018）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以

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日期与时间：2025年04月15日（星期二）下午2:30开始；
（2）网络投票日期与时间：2025年 04月 15日（星期二），其中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04月 15日上午 9:15一 9:
25，9:30一11:30，下午1:00一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开始时间为2025年04月15日上午9:15，结
束时间为2025年04月15日下午3: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天水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麦积区中滩镇）公司会议室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高博书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5年04月10日（星期四）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256人，代表的股份数

为152,906,894股，占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8032%。其中：
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1人，代表的股份数为 145,645,652
股，占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8655%；参加网络投票的股
东245人，代表的股份数为7,261,242股，占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9377%。

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48人，代表的股份
数为7,496,930股，占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006%。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人，代表的股份数为 235,688股，占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2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45人，代表的股份数为 7,
261,242股，占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77%。

2、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国浩律师（北京）事

务所姚佳律师、乔诗璐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单独计票；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

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 意 152,516,694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大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7448%；反对 338,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16%；弃权5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6%。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106,7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7952%；反对33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5192%；弃权5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56%。

2、表决结果

通过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详见2025年03月22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 意 152,519,966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大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7470%；反对 33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88%；弃权52,3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2%。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110,0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388%；反对33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4632%；弃权52,3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80%。

2、表决结果
通过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详见2025年03月22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1、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 意 152,515,166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大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7438%；反对 339,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22%；弃权52,0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0%。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105,2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7748%；反对33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5312%；弃权52,0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40%。

2、表决结果
通过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详见2025年03月22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募集资金 2024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的议案》
1、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 意 152,513,366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大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7426%；反对 347,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71%；弃权46,3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3%。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103,4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7508%；反对34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6312%；弃权46,3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80%。

2、表决结果
通过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详见 2025年 03月 22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1、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 意 152,496,094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大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7313%；反对 346,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67%；弃权6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9%。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086,1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204%；反对34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4.6246%；弃权 6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50%。

2、表决结果
通过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详见2025年03月22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1、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 意 152,525,766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大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7507%；反对 334,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90%；弃权46,3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3%。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115,8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9162%；反对33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4658%；弃权46,3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80%。

2、表决结果
通过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详见 2025年 03月 22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2024年年度报告〉及〈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的

议案》
1、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 意 152,498,066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大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7326%；反对 355,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24%；弃权53,4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9%。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088,1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467%；反对35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7406%；弃权53,4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27%。

2、表决结果
通过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详见2025年03月22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

案》
1、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 意 148,311,847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大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6952%；反对 364,12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48%；弃权89,3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0%。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043,4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9515%；反对364,1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8570%；弃权89,3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15%。

2、表决结果
通过。与会股东高博书、刘亮、邵小军、周进军、张收福、侯亚超均为本议案关

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141,593股，已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详见2025年03月22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津贴）绩效

方案〉的议案》
1、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 意 148,373,947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大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6906%；反对 371,22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94%；弃权89,3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0%。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036,3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568%；反对371,2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9517%；弃权89,3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15%。

2、表决结果
通过。与会股东高博书、刘亮、邵小军、周进军、张收福均为本议案关联股东，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072,393股，已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详见 2025年 03月 22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2025年度监事薪酬（津贴）绩效方案〉的议案》
1、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 意 152,380,24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大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7007%；反对 371,22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29%；弃权86,2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4%。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039,4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981%；反对371,2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9517%；弃权86,2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02%。

2、表决结果
通过。与会股东侯亚超为本议案关联股东，其持有公司股份69,200股，已回

避表决。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详见 2025年 03月 22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股东回报规划〉的

议案》
1、表决情况
（1）总表决情况
同 意 152,521,966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大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7483%；反对 33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92%；弃权49,7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5%。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112,0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655%；反对33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4712%；弃权49,7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33%。

2、表决结果
通过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详见2025年03月22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除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外，作为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议程之一，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巨铭先生、刘遐先生，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党琳女士、贾萍女士
及邱桂根先生分别在会上做了2024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姚佳律师、乔诗璐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
1、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2、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3、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有资格参加本次

股东大会，其参会资格合法、有效；
4、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

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0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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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价格于2025年4月11日、2025年4月14

日、2025年4月15日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2.公司于 2024年 4月 30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其
他风险警示的提示性公告暨停牌公告》，公司股票已于2024年5月6日开市起被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2024年5月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主
要银行账户被冻结暨股票交易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27），公司因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公司股票交易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若
公司 2024 年度报告出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修订）》第
9.3.12 条规定情形之一，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中润资源”，证

券简称：*ST中润，证券代码：000506）股票价格于 2025年 4月 11日、2025年 4月
14日、2025年4月15日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将有关情况说

明如下：
1.公司于 2024年 11月 27日披露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

公告》《关于对山东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整改报告》（公告编号：2024-
092、2024-093）。

2.公司于2025年1月16日披露了《关于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及股份协议
转让过户完成暨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2），股权转让

的过户登记手续于 2025年 1月 14日办理完毕，山东招金瑞宁矿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招金瑞宁”）成为公司控股股东，招远市人民政府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3.公司于2025年1月22日披露了《2024年度业绩预告》《关于公司股票可能
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5-004，2025-005），本次预告的公
司2024年度业绩仅为财务部门初步核算数据，相关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全面
审计，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4年年度报告为准。

4.2025年4月9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转让新金国际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所持有的新金国
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金国际”）51%股权转让给招金瑞宁，并签署《股权转让
协议》。2025年4月1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司股权出让暨关联交易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39），招远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同意招金瑞宁出
资 66845.64万元收购新金国际 51%股权。本次交易还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5.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6.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对公司的资金运营、经营管理及内外部经营环境产
生了一定的影响。目前公司子公司瓦图科拉金矿生产经营暂未受公司账户被冻
结的影响。

7.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函证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
重大事项，也不存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
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的信息。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公司经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存在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公司于2024年4月30日披露了《2023年年度报告》及《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其他风险警示的提示性公告暨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4-019），
公司2021年度、2022年度、2023年度连续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
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3 年
度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
字[2024]第 ZB10760 号）及无法表示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
[2024]第 ZB10761 号）。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
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于2024年5月21日披露了《关于公司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暨股票交易
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7），公司因主要银行账户被
冻结，公司股票交易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于2025年1月22日披露了《2024年度业绩预告》《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
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本次预告的公司2024年度业绩仅为财务部门初步
核算数据，相关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全面审计，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财务数
据以公司披露的2024年度报告为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的业绩预告不存
在应修正情况。

公司于2025年3月19日披露了《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2025年
4月 3日，公司召开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变更会计师事务所
的事项。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时间距离公司2024年度报告披露日较近，审计
进度完成情况预计较往年将有所延迟。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3.12条规定：上市
公司因触及本规则第 9.3.1条第一款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

实际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情形相应年度次一年度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决定
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

（一）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
负值，且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

（二）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三）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

告。
（四）追溯重述后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

为负值，且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或者追溯重述后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五）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六）未按照规定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因实施完成破产重整、重组上市或

者重大资产重组按照有关规定无法披露的除外。
（七）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
（八）虽符合第9.3.8条的规定，但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

警示。
（九）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本所审核同意。
（十）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若公司 2024年度报告出现上述规定所述情形之一，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

市。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披露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特此公告。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6日

证券代码：000506 证券简称：*ST中润 公告编号：2025-040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0日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
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4月14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24）。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规
定，现将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5年4月11日）登
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情
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冷兆武

许晓萍

上海创业接力泰礼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阳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冷兆文

上海泰礼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含泰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许晓华

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

宁波保税区嘉信麒越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上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吴网腰

持股数量（股）

28,674,000
8,980,200
5,075,688
4,779,000
2,009,800
1,100,000
955,800
927,600
824,468
770,000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33.09%
10.36%
5.86%
5.51%
2.32%
1.27%
1.10%
1.07%
0.95%
0.89%

注：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总的持股
数量。

二、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上海创业接力泰礼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泰礼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含泰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

宁波保税区嘉信麒越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苏
州上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吴网腰

宁波嘉信佳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孙冶

何朝军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信战略转型
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梁国林

持股数量（股）

5,075,688
1,100,000
927,600
824,468
770,000
749,200
570,000
418,400
393,400
388,689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5.86%
1.27%
1.07%
0.95%
0.89%
0.86%
0.66%
0.48%
0.45%
0.45%

注：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总的持股
数量；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名册。
特此公告。

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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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沧州临港
亚诺化工有限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对其经营范围进行了变更，已于近日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由中捷产业园区行政审批局换发的《营业执照》，有
关变更事项如下：

一、变更内容
变更事项

经营范围

变更前

制造销售 O-甲基-N-硝基-N’-甲基异脲(MNO)、3-氰基吡啶、硫酸铵、化工产品（危险
化学品除外）、医药中间体；制造销售2.3-二
氯吡啶、2-氰基吡啶、2-氯-3-氰基吡啶、2-
氯烟酸、2-氯-3-氨基吡啶、2-氯-4-氨基吡
啶、2-（2-氨乙基）吡啶、4-溴吡啶盐酸盐、烟
酸、饲料添加剂（烟酸）、3-氨基吡啶、4-氨基
吡啶、乙酰丙酸乙酯，十二水合磷酸氢二钠，
生物技术、医药技术的研发、技术转让及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污水
处理、房屋租赁、场地租赁、不动产租赁、货
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变更后

一般项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
类化学品的制造）；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
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
化学品）；生物农药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非居住房地产租
赁；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自主开展法律法规未禁止、未限制的经营活
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饲料添加剂
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二、变更后的工商登记基本情况
名称：沧州临港亚诺化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931557675726N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晓民
注册资本：壹亿贰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6年12月15日
住所：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区张仲景路7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

（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
的制造）；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
化学品）；生物农药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非居住房地产租赁；货物进出口（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自主开展法律法规未禁止、未限制的经营活动）许可项目：
危险化学品生产；饲料添加剂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三、本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控股子公司经营范围变更是基于其业务发展需要，不会对公司的生产

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况。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沧州临港亚诺化工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000691 证券简称：亚太实业 公告编号：2025-026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变更经营范围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赎回理财产品名称：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20298期

● 本次赎回金额：人民币5,000万元

海程邦达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4月17日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12个月内，在不影响募投项目资金使用进度安排及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

下，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过 35,000万元（含）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公司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对此分

别发表了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上发布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15）。

一、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2025年1月27日，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向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购买人民币5,000万元的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20298期，该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公司已收回本金5,000万元，获得理财

收益20.00万元，本金及收益均已全部划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月 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上披露的《海程邦达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合计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总理财额度

理财产品类型

银行理财产品

券商理财产品

实际投入金额

119,000
9,000

128,000

实际收回本金

119,000
9,000

128,000

实际
收益

454.53
98.27
552.80

27,500
15.60
3.62
0.00

35,000
35,000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0
0
0

特此公告。

海程邦达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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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程邦达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4月24日（星期四） 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

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 2025年 04月 17日 （星期四） 至 04月 23日 （星期三）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ir@yu⁃
pont.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北京煜邦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3月28日
发布公司 2024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4年度
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5年 04月 24日 （星期四） 15:00-16:00举
行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的经营

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
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4月24日（星期四） 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兼总裁：周德勤先生
董事会秘书：石瑜女士
财务总监：李化青先生
独立董事：杨之曙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04月24日（星期四） 15:00-16:00，通过互联网登

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
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5年 04月 17日 （星期四） 至 04月 23日 （星期三）16:
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
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ir@yupont.
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证券部
电话：010-84423548
邮箱：ir@yupont.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北京煜邦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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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煜邦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